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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7年7月25日14:00

（2）网络投票时间：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7年7月25日9:

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7年7月24日15:00至2017年

7月25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本公司三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王明辉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7.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5人，代表股份348,271,053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24.7024％。

其中：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17人，代表股份342,725,153�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24.3090％。

（2）通过网络投票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计8人，代表股份5,545,900股，占公司总股

份的0.3934％。

（3）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共计24人，代表股份15,669,027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1.1114％。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见证

律师列席并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审议并通过了以

下议案：

1.审议《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48,064,35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06％；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206,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9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462,32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808％；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206,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192％。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审议《修订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43,664,35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6773％；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4,606,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322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062,32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0.6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4,606,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9.4000％。

表决结果：通过。

3.审议公司《2017年上半年日常关联交易补充议案》；

该议案属于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中冶葫芦岛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非关联股东同意11,062,327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70.6000％；反对 4,604,800股，占有效

表决股份的29.3879％；弃权1,90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0.012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062,327股， 占有效表决股份的70.6000％； 反对4,604,800股， 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29.3879％；弃权1,90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0.0121％。

表决结果：通过。

4.审议公司《2017年下半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议案》；

该议案属于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中冶葫芦岛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非关联股东同意11,062,327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70.6000％；反对 4,604,800股，占有效

表决股份的29.3879％；弃权1,90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0.012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062,327股， 占有效表决股份的70.6000％； 反对4,604,800股， 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29.3879％；弃权1,90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0.0121％。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武惠忠 牛金钢

3．结论性意见：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

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以及形成的会议决议均符合《公司法》、《股东

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本

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7月25日

证券代码：000511� � � �证券简称：*ST烯碳 公告编号：2017－054

银基烯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

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及部分解除质押的

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股东股份质押、冻结、部分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1、股东股份被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

大股东

质押

股数

质押开始

日期

质押

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其所

持股份比例

用途

沈阳银基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是 19,000,000 2017.7.21

北京润丰财富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14.59%

为本公司借款

提供质押担保

合计 19,000,000 14.59%

2、股东股份被冻结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

第一大股东

司法冻结数量

本次质押占其所

持股份比例

司法冻结执行人名称 司法冻结日期 司法解冻日期

沈阳银基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是

3,382,444 2.60%

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

辽01民初277号

2016/08/05 2019/08/04

1,189,267 0.91%

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

辽01民初277号

2016/08/05 2019/08/04

50,000,000 38.41%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06/28 2020/06/25

合计 54,571,711 41.92%

3、股东股份部分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

第一大股东

质权人

解除质押

股数

质押开始日期 质押到期日

本次解除质押占其

所持股份比例

沈阳银基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是

北京广纳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19,000,000 2017/06/28 2017/07/20 14.59%

合计 19,000,000

4、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冻结）的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持有公司股份数量130,189,267股、占公司总股本11.27%。

其所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冻结）的数量120,189,267，占其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92.32%，占公司总股本的10.41%。

二、备查文件

1、股份质押登记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银基烯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七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000511� � � �证券简称：*ST烯碳 公告编号：2017－055

银基烯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股权回购协议》所涉及的股权回购款

履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经2016年12月12日召开的公司董事会2016年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

股权回购协议>的议案》，银基烯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6年12月9

日与鑫宇密封材料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鑫宇密封” )� 、韩玉凤、陈瑞、陈庚签署《股权回购协

议》，鑫宇密封回购公司持有的鸡东奥宇烯碳石墨投资有限公司100%的股权，鑫宇密封为回购

目标股权之总价款为人民币40,873.81万元。根据此协议约定，在协议签订之日起五日内，鑫宇

密封向公司支付首期股权回购款22,480.60万元（总价款的55%）；2017年6月30日前，鑫宇密封

向公司支付次期股权回购款18,393.21万元（总价款的45%）。

2016年12月27日，鑫宇密封向公司支付了首期股权回购款22,480.60万元（总价款的55%）。

截止2017年7月24日，我公司尚未收到次期股权回购款18,393.21万元（总价款的45%），公司特

此向鑫宇密封发出催款函，告之其尽快向我公司支付该笔款项，否则我公司将根据《股权回购

协议》约定履行相关权力。公司董事会将根据后续履约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银基烯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7月25日

证券代码:� 000581� 200581� � � �证券简称：威孚高科 苏威孚B� � � � �公告编号:� 2017-020

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7年7月25日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17年7月24日-2017年7月25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7年7月25日上午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时间为：

2017年7月24日下午15：00至2017年7月25日下午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本公司会议室（无锡市新区华山路5号）

3、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陈学军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

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情况

分类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网络投票情况 总体出席情况

人数

代表

股份数

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人数

代表

股份数

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人数

代表

股份数

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A�股 21 336111573 33.3130% 15 23061201 2.2857% 36 359172774 35.5986%

B�股 100 96731806 9.5874% 2 114382 0.0113% 102 96846188 9.5987%

总体 121 432843379 42.9004% 17 23175583 2.2970% 138 456018962 45.1974%

2、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本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以下

议案。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关于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A股 35917277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B股 96844688 99.9985 1500 0.0015 0 0.0000

表决汇总 456017462 99.9997 1500 0.0003 0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 109116664 99.9986 1500 0.0014 0 0.0000

表决结果 通过

三、律师出具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唐丽子、高照

3、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

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

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监事签字的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七年七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280� � � �证券简称：联络互动 公告编号：2017-090

杭州联络互动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银行理财产品到期收回并继续购买保本型

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增加股东回报，杭州联络互动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 或“联络互动”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

集资金和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及子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正常使用，并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25亿元人民币

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使用不超过5亿元（含5亿元）人民币的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期限不超过12个月，在上述额度可以滚

动使用。该议案已经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25亿元额度可滚存使用，授权期

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长对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

行使决策权并具体操作。内容详见巨潮资讯（www.cninfo.com.cn）及2017年1月24日《证券时

报》刊登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和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7-020）。

近日公司共有3笔理财产品到期，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公告编号 发行人

产品收益

起算日

产品到期日

金额（万

元）

产品类型 预期收益率 实际收益（元）

资金来

源

1 2017-068 民生银行

2017年5月

22日

2017年7月21日 30,000 保本型 4.1% 2,050,000.00

闲置募

集资金

2 2017-068 平安银行

2017年5月

19日

2017年7月21日 40,000 保本型 4.1% 2,830,579.93

闲置募

集资金

3 2017-068 工商银行

2017年5月

23日

2017年7月24日 40,000 保本型 3.05% 2,105,753.42

闲置募

集资金

以上三笔理财产品本金及收益分别于2017年7月21日、2017年7月24日到账，公司已全部收

回本金及收益，理财所使用的募集资金已经回到募集资金专户。

公司近期分别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工商银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银行” ）签订协议,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1.5亿元购买招商银行结构性存款，使用闲置募集资金2.3亿元购买工商银行

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使用闲置募集资金0.5亿元购买中信银行结构性存款，现将有关事项公

告如下:

一、理财产品主要情况

（一）购买招商银行理财产品

1、产品名称:CHZ00252结构性存款

2、发行人:招商银行

3、币种:人民币

4、产品代码:� CHZ00252

5、产品类型: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

6、预期理财收益率:1.15%-� 3.30%

7、产品收益起算日:2017年7月24日

8、产品到期日:2017年9月1日

9、购买理财产品金额:�本次购买招商银行理财产品的金额为壹亿伍仟万元整(RMB1.5亿

元)

10、资金来源:闲置募集资金

11、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招商银行无关联关系。

12、公司本次使用1.5亿元闲置募集资金购买该理财产品,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

2.42%。

（二）购买工商银行理财产品

1、产品名称:�中国工商银行保本型法人35天稳利人民币理财产品

2、发行人:�工商银行

3、币种:人民币

4、产品代码:WL35BBX

5、产品类型: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

6、产品收益率:� 3.2%

7、产品收益起算日:2017年7月28日

8、产品到期日:2017年8月31日

9、购买理财产品金额:�本次购买工商银行理财产品的金额为贰亿叁仟万元整(RMB2.3亿

元)

10、资金来源:�闲置募集资金

11、提前终止：工商银行有权根据运行情况终止该产品，并至少于终止日前3个工作日进行

信息披露。终止日后3个工作日内将客户理财资金划入客户指定资金账户。终止日至资金实际

到账日之间，客户资金不计息。

12、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工商银行无关联关系。

13、公司本次使用2.3亿元闲置募集资金购买该理财产品,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

的3.72%。

（三）购买中信银行理财产品

1、产品名称:中信理财之共赢利率结构17706期人民币结构性理财产品

2、发行人:中信银行

3、币种:人民币

4、产品编码：C170R0106

5、产品类型: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

6、预期理财收益率:3.8%

7、产品收益起算日:2017年7月25日

8、产品到期日:2017年8月31日

9、购买理财产品金额:�本次购买中信银行理财产品的金额为伍仟万元整(RMB� 0.5亿元)

10、资金来源:闲置募集资金

11、提前终止:�（1）、如遇国家金融政策出现重大调整，或本产品所投资产的交易对手发

生信用风险，或中信银行认为需要提前终止本产品的其他情形时，中信银行有权部分或全部提

前终止本产品。（2）如果中信银行部分或全部提前终止本理财产品，中信银行将在提前终止日

后2个工作日内予以公告，并在提前终止日后2个工作日内将投资者所得收益（若有）及本金划

转至投资者指定账户。若产品部分提前终止，相关清算规则届时另行公告；若产品全部提前终

止，产品到期日相应调整为提前终止日。（3）投资者无提前终止权。

12、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中信银行无关联关系。

13、公司本次使用50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购买该理财产品,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

资产的0.81%。

二、投资风险及公司风险控制措施

1、投资风险

（1）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虽然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属于低风险投资品种，但

不排除投资产品实际收益受市场波动影响，可能低于预期。

（2）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介入，因此投资的实际收益不可

预期。

（3）相关工作人员的操作风险。

2、投资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将及时分析和跟踪银行理财产品的投向、项目进展情况，一旦发现或判断有不利

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若出现产品发行主体财务状况恶化、所投资

的产品面临亏损等重大不利因素时，公司将及时予以披露；

（2）根据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相关制度规定，在批准的额度内按照规定程序实施投

资行为，确保程序合规，执行制度规定的风险控制措施。

（3）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上述使用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情况进行检查和审计。

（4）独立董事、监事有权对上述闲置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

三、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运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安全性高、高流动性的短期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

投资是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前提下实施的， 不会影响公司募集资金项目建设正

常周转需要。

2、通过进行合理的低风险的短期理财，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能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

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四、公司前期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

截至公告日, 公司及公司子公司过去12个月内利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

品的情况如下：

序号 公告编号 发行人

产品收益起算

日

产品到期日 金额（万元） 预期收益率 实际/预计收益（万元）

1 2016-120 平安银行 2016年9月2日 2016年12月1日 50,000 2.85% 351.37

2 2016-120 中国银行 2016年9月5日 2016年11月1日 30,000 2.2%-3.6% 133.48

3 2016-120 中国银行 2016年9月5日 2016年11月1日 40,000 2.2%-3.4% 171.84

4 2016-130 平安银行 2016年9月21日 2016年12月20日 20,000 2.8% 138.08

5 2016-153 杭州银行 2016年11月3日 2016年12月20日 50,000 2.85% 183.49

6 2016-153 中国银行 2016年11月1日 2016年12月20日 27,000 2.2%-3.5% 103.30

7 2017-016 工商银行 2017年1月16日 2017年2月22日 40,000 2.6% 99.73

8 2017-016 农业银行 2017年1月18日 2017年2月22日 50,000 3.0%或2.6% 153.42

9 2017-016 中国银行 2017年1月17日 2017年2月22日 125,00 3.0% 369.86

10 2017-016 招商银行 2017年1月17日 2017年2月22日 42,000 1.15%-3.0% 124.27

11 2017-016 招商银行 2017年1月17日 2017年2月22日 20,000 1.15%-3.2% 63.12

12 2017-035 工商银行 2017年3月21日 2017年5月3日 80,000 3.2% 301.59

13 2017-035 招商银行 2017年3月20日 2017年5月19日 20,000 1.25%-3.3% 108.49

14 2017-068

工商银

行

2017�年5月19日 2017�年7月24日 40,000 3.05% 210.58

15 2017-068

平安银

行

2017�年5月19日 2017�年7月21日 40,000 4.1% 283.06

16 2017-068

民生银

行

2017�年5月22日 2017�年7月21日 30,000 4.1% 205.00

17 2017-073 平安银行 2017年6月13日 2017年9月12日 10,000 4.3% 107.21

五、相关意见

2017年1月23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分别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和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独立董事和

保荐机构发表了明确意见。该议案已经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详细内容请参见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六、备查文件

1、招商银行单位结构性存款协议

2、中国工商银行保本型法人35天稳利人民币理财产品说明书

3、中信银行理财产品说明书

特此公告。

杭州联络互动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7月26日

证券代码：000925� � � �证券简称：众合科技 公告编号：临2017-079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国产化CBTC信号系统

在杭州地铁4号线投入载客试运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在杭州市政府、市经信委、市交通运输局及市地铁集团等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2017年

7月25日，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自研产品BiTRACON型CBTC信号

系统（即：浙江省首套自主研发轨道交通信号控制系统）在杭州地铁4号线首通段正式投入全

功能载客试运营。

一、自研产品BiTRACON型CBTC信号系统的基本情况

自研产品BiTRACON型CBTC信号系统是公司自主研发的、 具有独立自主知识产权且

技术竞争力国内领先的城市轨道交通信号系统解决方案，符合国内、国际行业技术规范，可

广泛应用于海内外地铁、轻轨等城市轨道交通列车控制领域。

1、2007年，结合在国内地铁领域不断积累的工程化应用的业务经验和业主不断变换的客

户需求，公司开始了艰难而极富挑战的信号系统自研历程；

2、2011年， 具有独立自主知识产权的CBTC信号系统的研发取得突破性进展；2012年1

月，BiTRACON型CBTC全系统及各子系统（包含安全计算机平台、车载控制器、区域控制

器、 列车自动监督、 计算机联锁等） 一次性通过国际权威的第三方安全评估机构英国劳氏

（即：现在的里卡多）的SIL4安全评估，并获得6张安全证书；

3、2013年，自研信号系统先后在同济大学实验线、西安地铁试车线上进行为期近二年的

工程化应用测试； 在不断优化改进的基础上， 形成新一代的具有独立自主知识产权的Bi-

TRACON型CBTC信号系统产品解决方案；

4、2015年6月，BiTRACON型CBTC信号系统及各子系统（车载控制器BiCC、区域控制

器BiZC、列车自动监督系统BiVIEW）通过德国莱茵TUV的第三方SIL4安全认证；2015年10月

开始，BiTRACON型CBTC信号系统开始在杭州四号线首通段进行工程化应用测试；

5、2016年6月，全系统顺利完成点式ATP/点式ATO、CBTC功能的试运行测试，并通过行

业专家的CBTC试运行技术评审；

6、2017年6月完成每列车2000公里的试运营测试， 特定应用顺利通过德国莱茵TUV的第

三方安全评估，同时通过杭州市经信委组织的载客运营专家技术评审；

7、2017年7月25日，BiTRACON型CBTC信号系统在杭州四号线首通段正式投入全功能

载客试运营。

二、对公司经营和业绩的影响情况

1、杭州地铁4号线的载客试运营，标志着公司自研国产化信号系统核心产品首次在国内

主流地铁正线取得开通（投运）业绩，相关系统已经得到市场认可，将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

核心竞争力及行业地位， 对未来国产化信号系统订单的获得及市场份额的提升具有关键作

用；

2、BiTRACON型CBTC系统在杭州4号线的载客试运营，对在新线建设中推广应用我公

司自研产品提供了宝贵经验；对城市轨道交通的旧线升级，以及与既有线路部分共线的地铁

线路的信号系统建设，都提供了可供选择的更好的解决方案；

3、随着公司自研信号系统的全面商业化推广和国产化合同占比的提升，预计未来将有更

多的国产化项目落地，对公司未来年度的营业收入、净利润、利润率等经营业绩将会产生积

极的影响。

三、可能存在的风险

自研产品BiTRACON型CBTC信号系统的稳定性需要通过试运营进一步完善。

特此公告。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7月25日

证券代码：600682� � � �证券简称：南京新百 公告编号：临2017-037

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7年7月2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南京市秦淮区中山南路1号南京中心23楼多功能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08,713,99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6.755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杨怀珍女士因公务不能亲自主持大会，

特授权委托并由公司过半数董事推荐总裁傅敦汛先生代为主持本次临时股东大会， 江苏永衡

昭辉律师事务所韩光律师、 金荣律师为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见证律师。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

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5人，公司董事长杨怀珍女士，董事张居洋先生，独立董事胡晓明

先生因公务未能出席大会、独立董事陈枫先生因私出国未能出席大会；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公司监事周晓兵先生因公务未能出席大会；

3、公司董事会秘书潘利建先生出席了本次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8,713,995 100.0000 0 0 0 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2.00�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2.01

选举檀加敏先生为第八届

监事会监事

408,689,095 99.9939 是

2.02

选举周晓兵先生为第八届

监事会监事

408,713,995 100.0000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

议案

45,658,264 100.0000 0 0 0 0

2.01

选举檀加敏先生为第八届监事会

监事

45,633,364 99.9454

2.02

选举周晓兵先生为第八届监事会

监事

45,658,264 100.000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审议的第一项议案《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议案二及其子议案《关于选举第八

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获得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江苏永衡昭辉律师事务所

律师：韩光、金荣。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本所认为，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

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

东大会对议案的表决程序合法，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7月26日

证券代码：600485� � � �证券简称：信威集团 公告编号：临2017-055

北京信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7年7月2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8号中关村软件园7号楼信威大厦一

层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43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346,498,87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6.053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

集，公司董事余睿女士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北京信威科技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1人，公司董事长王靖，董事王勇萍、吕东风、蒋伯峰、程宗智，独

立董事李卓骋、王涌、刘辛越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公司监事段茂忠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公司董事会秘书王铮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副总裁余睿参加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8,865,076 99.4176 1,904,976 0.5759 21,600 0.0065

2、议案名称：关于北京信威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营业部申请重新开立备用信

用证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45,418,079 99.9197 886,600 0.0658 194,200 0.0145

3、议案名称：关于重庆信威为WiAfrica� Uganda� Limited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44,608,454 99.8596 1,494,025 0.1110 396,400 0.0294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

的议案

169,548,515 98.8765 1,904,976 1.1109 21,600 0.0126

2

关于北京信威向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总行营业部申请重新开立

备用信用证议案

170,394,291 99.3697 886,600 0.5170 194,200 0.1133

3

关于重庆信威为WiAfrica�Uganda�

Limited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169,584,666 98.8976 1,494,025 0.8713 396,400 0.231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第2、3项议案的表决结果符合审议特别决议事项的要求， 获得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三分之二以上票数同意，以上议案均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马哲、徐明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北京信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信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北京信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7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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